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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6月17日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下发的《关于对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1〕第242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公司董事会及管理

层对此高度重视，对《关注函》中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逐项认真、系统的核查，现就《关注

函》提及的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关注函回复

1、请说明截止目前你公司鸿蒙系统相关课程的经营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鸿蒙相关课

程的具体形式、是否收费、相关课程内容及相较你公司现有课程是否存在重大差异、是否

存在其他课程提供方、你公司提供鸿蒙课程是否存在稳定或独家的协议或授权等，并说

明相关课程未形成收入的原因以及相关课程的经营对你公司近期业绩是否存在影响等，

并结合近期股价涨幅情况充分提示风险。

回复：

（一）截止目前公司鸿蒙系统相关课程的经营情况。 是否存在其他课程提供方、你公

司提供鸿蒙课程是否存在稳定或独家的协议或授权等

截止目前公司鸿蒙系统相关课程主要包含鸿蒙设备开发课程及鸿蒙系统应用开发

课程。 上述课程以线下免费实训课和线上免费推广课的方式讲授，旨在推广鸿蒙系统并

推广公司现有主营课程，课时很短且不收取费用，公司主营课程为为期4-6个月的系统性

数字化人才培训课程，因此上述课程与公司主营课程存在较大差异。

经调查IT培训市场情况， 发现目前已有其他课程提供方讲授与鸿蒙系统相关的课

程。 鸿蒙系统为开源系统，我公司提供鸿蒙系统相关课程无需与华为或其他主体签订相

关协议或取得相关授权。

（二）相关课程未形成收入的原因及相关课程的经营对公司近期业绩是否存在影响

截止目前公司鸿蒙系统相关课程，全部未收取费用，以公益性和推广性为主，尚无法

形成收入，因此上述课程不会对公司近期业绩产生影响。

（三）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的风险提示

公司主营业务为数字化人才培训业务，目前与鸿蒙系统相关的课程研发及讲授尚处

于初期阶段，尚未形成收入。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请说明除问题1涉及的课程培训外，你公司目前是否存在同鸿蒙系统相关的其他

业务，如不存在，请据实说明并充分揭示风险。

回复：

公司目前同鸿蒙系统相关的其他业务未形成收入， 不会对公司近期业绩产生影响。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 请说明近期公共媒体是否报道了对你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相关信

息，如有，请说明相关报道是否符合你公司生产经营的基本情况，是否存在未公开的重大

信息。

近期部分公共媒体发布将公司纳入“鸿蒙概念股” 等相关内容的新闻报道，对公司

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滚动市盈率为158.57倍，静态市盈

率为211.9倍，市净率为11.99倍（数据来源：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官方网站）。中证指数有限

公司官方网站发布的证监会行业数据显示，公司所处的“教育” 行业滚动市盈率为56.12

倍，静态市盈率为58.56倍，市净率为10.93倍。公司主营业务为数字化人才培训业务，经营

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当前的滚动市盈率、静态市盈率和市净率

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2021年6月7日至2021年6月17日，公司股价已累计上涨97.78%，

股票价格短期内涨幅过大。 敬请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

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本公司没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4、请根据本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详细说明近期接待机构和个

人投资者调研的情况，是否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

（1）公司近期接待机构现场调研的情况如下：

接待时

间

接待地

点

接待方

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基本情况及

提供的材料

调研的基本

情况索引

2021年6

月15日

传智教

育北京

昌平校

区

实地 调

研

方正证券 谭瑞峤

中加基金 于成琨

千和资本 张雪娇

工银瑞信 韩悦

谈论内容：

1.公司介绍

2.传智专修学院发展规划情况

3. 公司在线教育业务发展规划

情况

4.公司广告投入情况

提供资料：无

巨潮资讯网 《传智教育：

2021年6月15日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

2021年6

月20日

传智专

修学院

实地 调

研

泓徳基金 邬传雁

参加传智专修学院2021届毕业典

礼， 该毕业典礼全程通过网络在线

直播，未提供书面资料

巨潮资讯网 《传智教育：

2021年6月20日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

经核查，在上述调研活动中，公司接待人员仅对已披露过的信息进行解释说明、交流

行业情况，未在小范围内泄露公司内部信息，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原则或误导投

资者的情形。

（2）公司近期个人投资者电话咨询情况如下：

接待时间

接待地

点

接待方

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基本情况及提供

的材料

咨询的基本情况

2021 年 6

月18日

董 事 会

办公室

电 话 沟

通

个人投资者

公司基本面情况及监管

法律法规普及， 未提供

书面材料

平时公司通过接听热线电话的方式解答投

资者问题， 向投资者介绍公司基本面情况，

普及监管法律法规，未提供书面资料。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在接听投资者电话时，严格按照信息披露原则回答投资

者问题，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原则或误导投资者的情形。

5、请核查并说明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是否存在买卖你公

司股票的行为，是否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

经核查，近期除董事长黎活明增持公司股份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直系亲属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且不存在内幕交易的情形。

公司董事长黎活明于2021年2月26日至2021年5月25日期间， 增持本公司股份60,

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5%，增持金额合计1,319,500元（不含交易手续费）。具体增

持情况见下表：

增持日期

增持股数

（股）

增持均价（元/

股）

增持金额（元）

增持股份占公司现总股本的

比例（%）

增持方

式

2021年5月17日 17,900 20.00 358,000 0.00445

集中竞

价

2021年3月3日 18,000 24.00 432,000 0.00447

集中竞

价

2021年2月26日 25,000 21.18 529,500 0.00621

集中竞

价

合计 60,900 - 1,319,500 0.01513 -

公司董事长黎活明增持公司股票系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以及公司

价值的认可，在增持前已发布增持计划公告，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后续的信息披

露义务，不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已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

《关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8） 以及

《关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50）

6、你公司认为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公司自查以及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确认，公司没有发现其他可能导致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事项。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二、备查文件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书面说明》；

2.《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函》。

特此公告。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22日

证券代码：

603508

证券简称：思维列控 公告编号：

2021-056

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注销原因：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维列控” 或“公

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2019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统称“本

激励计划” ）4名激励对象离职， 公司按照规定回购注销4人已获授尚未解除限售的2019

年限制性股票25,900股，2019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22,400股，合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48,300股。

●本次回购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股） 注销股份数量（股） 注销日期

48,300 48,300 2021年6月25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公司于2021年4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2019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

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马静怡、李志民、朱攀峰、孟宪格4人

已获授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48,300股。 其中，2019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

为15.00元/股，2019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14.41元/股。 根据公司2019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和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本议案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7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1年4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披露媒

体刊登《思维列控思维列控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30），通知债权人自该公告之日起45日内（即截至2021年6月11日），有权凭

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截至2021年6月11日

止，公司未收到任何债权人向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公司本激励计划原激励对象马静怡、李志民、朱攀峰、孟宪格4人已经离职，根据《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19年第二

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有关规定，上述4名激励对象因离职

不再符合本激励计划相关的激励条件，其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激励对象4人， 合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48,300股。

其中，回购注销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尚未解除限售的2019年限制性股票25,900股，回购

注销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尚未解除限售的2019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22,400股。 本次回

购注销完成后，全部激励对象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为2,673,710股。

（三）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开

设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账户号码：B882365633），并向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回购

注销上述4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48,300股。

预计上述股份将于2021年6月25日完成注销，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类别 变动前（股） 变动数量（股） 变动后（股）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45,805,681 -48,300 45,757,381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226,716,220 0 226,716,220

股份合计 272,521,901 -48,300 272,473,601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

律、 法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的规定和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

2019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

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

稳定性，也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

等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

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议。 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

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为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

见，结论意见如下：

（一）公司因激励对象离职而实施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以及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19年第二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注销条件；本次回购注销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回购价格及注销

日期，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公司《2019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19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

安排；

（二） 公司就本次回购注销已经取得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必要的批准及授权，

并履行了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所需的信息披露义务， 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19年第二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 公司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办理本次回购注销涉及的股

份注销登记手续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六、上网公告附件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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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累计增持公司股份达到

1%

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基本情况：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

司” ）控股股东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出版发行集团” ）（含

下属公司）计划自2021年5月10日起12个月内，以自筹资金通过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

方式，择机继续增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H股股份，累计增持公司股份不少于公司已发行

总股份的0.1%且不超过6%。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11日披露的《新华文轩关于

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8）。

●增持计划进展情况：自本次增持计划实施以来，截至2021年6月21日，新华出版发

行集团累计增持公司H股股份12,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1%。

公司于2021年6月21日收到新华出版发行集团通知， 新华出版发行集团自2021年5

月10日至2021年6月21日期间，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H股股份12,5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1.01%。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轮增持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新华出版发行集团计划自2021年5月10日起12个月内，以自筹资金通

过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择机继续增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H股股份，累计增持公

司股份不少于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0.1%且不超过6%。本轮增持前，新华出版发行集团及

其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630,509,525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1.10%，其中持有A

股股份592,809,525股，H股股份37,700,000股。 截至2021年6月21日，新华出版发行集

团及其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643,009,525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2.11%，其中持

有A股股份592,809,525股，H股股份50,200,000股。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1.新华出版发行集团于2021年5月10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港股通交易系统增持本

公司H股股份1,24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10%。 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11日披露

的《新华文轩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8）。

2.新华出版发行集团自2021年5月11日至2021年6月21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港股

通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H股股份11,26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91%。

三、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等有关规定。

四、新华出版发行集团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

五、本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持续关注新华出版发行集团增持本公司股份

的有关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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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达到

1%

的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增持，不触及要约收购，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发生变

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出版发行集

团” ）持有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的股份比

例增加至52.11%。

本公司于2021年6月21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新华出版发行集团通知，新华出版发行

集团自2021年5月11日至2021年6月21日期间，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增持公司H股股

份11,2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0.91%，其持有的本公司普通股股份同时达到本公司总

股本的52.11%。 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

义务人

基 本 信

息

名称/姓名 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南路一段86号城市之心10层

权益变动时间 2021年5月11日至2021年6月21日

权益变动

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增持股数（股） 增持比例

集中竞价 2021/5/11-2021/6/21 H股 11，260,000 0.91%

合计 - - 11，260,000 0.91%

资金来源 新华出版发行集团自筹资金。

1、公司于2021年5月11日披露了《新华文轩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达到1%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1-019），上一次权益变动后，新华出版发行集团持有新华文轩的股

份比例为51.20%。

2、本次增持后，新华出版发行集团持有本公司的有表决权股份比例达到52.11%，系

其持股比例达到50.14%、51.20%后再次相较原持股比例49.11%增加达1%。 公司已在新

华出版发行集团持股比例达到50.14%、51.20%时分别进行了披露，详情请见公司分别于

2020年6月18日和2021年5月11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3、本次增持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情形。

4、本次增持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

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二、本次增持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股数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新华出版发行

集团

合计持有股份 631,749,525 51.20% 643,009,525 52.11%

其中：无限售

条件股份

631,749,525 51.20% 643,009,525 52.11%

备注：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

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新华出版发行集团履行其于2021年5月11日提出的增持计划，

不触及要约收购，详情请见公司于2021年5月11日披露的《新华文轩关于控股股东增持

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8）。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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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通知情况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6月3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

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2021年6月22日（星期二）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6月2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6月22日上

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6月2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褚浚。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南昌县小蓝经济开发区小蓝中大道 66� 号公司综

合大楼三楼会议室。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一）会议出席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9名， 代表股份328,550,42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4616%，其中：

1、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8名，代表股份326,867,

0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1262%。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名，代表股份1,683,3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54%。

（二）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共14名，代表股份2,

185,6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4355%。

（三）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北京市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律

师吴洪平先生和樊翔先生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28,544,42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2%；反

对6,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179,6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7255%； 反对6,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4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28,537,22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0%；反

对8,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弃权4,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172,4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3961%； 反对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72%；弃权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7%。

本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吴洪平先生和樊翔先生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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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6月2日召开的第

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2021年6月22日召开的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6月3日、2021年6

月23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1-030）、《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1-037）。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的相关规定，鉴于原11名激励对象黄文辉、王炜江、王云飞、张兴强、吴智凯、吴颖、罗伟

川、胡君兵、徐协樟、李功卓、黄磊离职，公司将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310,770股回购注销；鉴于2020年度刘进祥、毕双、尹立明、侯海军4名激励对象考核评价

标准为合格（C），公司将对其因考核未达标而未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1,994股回

购注销；鉴于黄菊保、邓淑珍两名激励对象担任公司监事，公司将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32,760股回购注销；本次回购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355,524股，占公

司股本总数的0.07%。首次授予回购注销价格为7.62元/股，预留授予回购注销价格为5.99

元/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512,785,928股减少至512,430,404股。注册

资本金由512,785,928.00元变更为512,430,404.00元。

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公司章程》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

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的，应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相

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

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

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

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

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

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公司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

如下：

1、申报时间：

2021年6月23日至2021年8月6日期间的每个工作日9:00-17:00。

2、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小蓝工业园小蓝中大道66号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万明琪

联系电话：0791-85985546

联系传真：0791-85985546

3、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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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6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亚泰集团总部七楼多功能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25,084,53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8.473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宋尚龙先生主持了现场会议，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5人，出席9人，董事刘树森先生、李玉先生、王立军先生、邴正先

生、隋殿军先生、杜婕女士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9人，出席7人，监事陈波先生、陈亚春先生未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2,491,071 99.7196 2,593,460 0.2804 0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 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2,491,071 99.7196 2,593,460 0.2804 0 0.0000

3、议案名称：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2,491,071 99.7196 2,593,460 0.2804 0 0.0000

4、议案名称：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2,440,371 99.7141 2,460,960 0.2660 183,200 0.0199

5、议案名称：公司 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2,097,871 99.6771 2,803,460 0.3030 183,200 0.0199

6、议案名称：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2,751,071 99.7477 2,333,460 0.2523 0 0.0000

7、议案名称：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2,674,271 99.7394 2,410,260 0.2606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年度财务

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2,491,071 99.7196 2,593,460 0.2804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19,895,675 99.6763 2,986,660 0.3237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公司 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2,440,371 99.7141 2,644,160 0.2859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继续为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春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2,097,871 99.6771 2,986,660 0.3229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解除董事职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2,998,471 99.7745 1,902,860 0.2056 183,200 0.019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4

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

623,505,578 99.5777 2,460,960 0.3930 183,200 0.0293

5

公司 2021�年度财务预

算报告

623,163,078 99.5230 2,803,460 0.4477 183,200 0.0293

6

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

623,816,278 99.6273 2,333,460 0.3727 0 0.0000

7

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

623,739,478 99.6150 2,410,260 0.3850 0 0.0000

8

关于续聘中准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 2021�年度财务及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

案

623,556,278 99.5858 2,593,460 0.4142 0 0.0000

9

关于公司 2021�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623,163,078 99.5230 2,986,660 0.4770 0 0.0000

10

公司 2021—2023�年股

东回报规划

623,505,578 99.5777 2,644,160 0.4223 0 0.0000

11

关于继续为吉林龙鑫药

业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

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

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623,163,078 99.5230 2,986,660 0.4770 0 0.0000

12

关于提请解除董事职务

的议案

624,063,678 99.6668 1,902,860 0.3038 183,200 0.029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全部议案均已获得有效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吉林秉责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晓蕙、郭淑芬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亚泰集团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有效，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及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相关议案的审议及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吉林秉责律师事务所关于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之法律意见书。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3日

股票简称：

*ST

银亿 股票代码：

000981

公告编号：

2021-050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整计划执行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2020年10月27日，在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宁波中院” ）的监督

下，银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亿股份” 或“公司” ）重整投资人评审委员会根据

评分结果确定由梓禾瑾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梓禾瑾芯” ）作为

公司重整投资人，其投资总报价为人民币32亿元。 2020年12月11日，公司管理人与梓禾

瑾芯签署了《银亿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协议》（以下简称“《重整投资协议》” ），根据

协议约定，第一期投资款为8亿元（含履约保证金1.53亿元），第二期投资款为24亿元。 自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 ）经宁波中院裁定批准之日

起七（7）日即2020年12月21日内，梓禾瑾芯完成支付第一期投资款8亿元，最迟不晚于

2020年12月31日前支付第二期投资款24亿元， 其中确保最迟不晚于2020年12月31日前

累计支付至少15亿元的投资款。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重整投资人梓禾瑾芯仅累计支付人民币15亿元（含履约保证金

人民币1.53亿元），剩余投资款、利息及违约金仍未支付，已构成严重违约。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2.公司面临重整投资人无法按照《重整投资协议》的约定履行投资义务而被管理人

单方终止重整投资协议的风险。 如管理人单方终止重整投资协议，则管理人有权根据需

要履行相应程序决定更换重整投资人。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3.法院已裁定公司终止重整程序，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根据《企业破产法》的相

关规定，若《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如公司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的，公司将被

法院宣告破产清算。如果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清算，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0年修订）》第14.4.17条第（六）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020年6月23日，宁波中院裁定受理对银亿股份的重整申请，并指定有关政府部门和

有关中介机构组成的银亿系企业清算组担任公司的临时管理人， 公司正式进入重整程

序。 此后，公司临时管理人经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同意转为正式管理人。

2020年12月11日， 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及出资人组会议召开， 分别表决通过了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银亿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

权益调整方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管理人于2020年12月12日披露的《关于第二次债权

人会议召开情况及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7）、《关于出资人组会议决议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128）。 同日，公司管理人与梓禾瑾芯签署了《重整投资协议》，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管理人于2020年12月15日披露的《关于与重整投资人签署重整投资协

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9）。

2020年12月15日，公司管理人收到宁波中院发来的（2020）浙02破4号之一《民事

裁定书》，裁定批准银亿股份《重整计划》，并终止银亿股份重整程序。 目前公司已进入

《重整计划》执行阶段，各项执行工作正努力推进。

一、债权清偿进展情况

1、对有财产担保债权清偿的进展情况

根据《重整计划》的相关规定，就有财产担保债权优先受偿部分，由公司在三年内以

现金方式分六期清偿完毕，应自2021年起于每年6月和12月的第20日按比例向债权人清

偿债权，首期还款日为2021年6月20日。 同时，公司应当就未偿还债权部分向债权人每6

个月支付一次利息，首期付息日为2021年6月20日。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用重整投资人支付的投资款完成对有财产担保债权的首期还

款并支付了首期利息，合计金额为60,166,129.68元。

2、对普通债权现金清偿的进展情况

根据《重整计划》的相关规定，每家普通债权人120万元以下（含120万元）的部分，

由银亿股份在《重整计划》获得法院批准之日起一个月内以现金方式清偿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经宁波中院裁定确认的涉及普通债权现金清偿的债权人共131家，已

用重整投资人支付的投资款完成现金清偿的共127家， 共支付普通债权清偿款人民币

121,618,305.00元；剩余4家债权人因未提供银行账户信息等原因，还未就上述债务进行

现金清偿，待上述债权人银行账户信息更正完毕或提供完毕后，将立即着手上述现金清

偿事宜。

后续，公司将在法院、管理人的监督、指导下，继续完成《重整计划》执行的相关工

作。

二、《重整投资协议》履行进展情况及应对措施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重整投资人梓禾瑾芯仅累计支付人民币15亿元（含履约保证金

人民币1.53亿元），剩余投资款、利息及违约金仍未支付，已构成严重违约。相关违约责任

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5日披露的 《关于<重整投资协议>履行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02）。

鉴于重整投资人严重违约，公司重整工作和日常生产经营已受到较大影响，为保护

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一直与管理人积极沟通，敦促管理人及时依照

法律规定、《重整计划》、《重整投资协议》 约定作出包括但不限于解除 《重整投资协

议》、启动更换重整投资人等相应措施，确保宁波中院于2020年12月14日裁定的《重整

计划》得到切实执行。

三、风险提示

1.公司面临重整投资人无法按照《重整投资协议》的约定履行投资义务而被管理人

单方终止重整投资协议的风险。 如管理人单方终止重整投资协议，则管理人有权根据需

要履行相应程序决定更换重整投资人。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2.法院已裁定公司终止重整程序，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根据《企业破产法》的相

关规定，若《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如公司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的，公司将被

法院宣告破产清算。如果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清算，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0年修订）》第14.4.17条第（六）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